关于我市财政工作“十四五”规划进展和“十
五五”规划主要目标情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平市财政局
“十四五” 规划实施以来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上级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全市财政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冲击等不利影响，不断增强预算统筹调配能力，提升重点民生财力保障，积极筑牢兜实“三保”底线，重点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，保持了财政事业平衡有序发展。
一、“十四五”以来工作进展及成效
（一）财政收入稳步增长
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，全市财政系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紧紧围绕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收入目标，加强收入组织协调，强化收入征管措施，努力克服疫情和减税降费等不利因素影响，财政收入保持了稳步增长态势。“十四五”前四年，全市财政总收入分别完成情况是：2021年50.44亿元，2022年53.42亿元，2023年54.71亿元，2024年57.38亿元，年均增长3.27%，低于规划目标0.0093个百分点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完成情况是：2021年34.32亿元，2022年33.29亿元，2023年34.49亿元，2024年34.64亿元，年均增长0.24%。2025年1-11月，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51.63亿元，同比增长1.04%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9.67亿元，同比下降3.07%。
（二）财政保障能力不断增强
[bookmark: _GoBack]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思想，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和 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集中财力保障“三保”及其他刚性支出。“十四五”前四年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完成情况是：2021年73.02亿元，2022年74.31亿元，2023年76.44亿元，2024年85.58亿元，年均增长4.17%。今年1-11月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60.27亿元。一是全力保障民生支出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，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高。“十四五”前四年，全市民生支出累计完成252.58亿元，年均增长4.62%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稳定在80%左右。今年1-11月，全市民生支出完成50.61亿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84% 。二是全力支持产业发展。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，加大对工业、农业、服务业等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。“十四五”前四年，累计安排产业发展资金5.95亿元，支持了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建设。今年1-11月，安排产业发展资金3.03亿元，推动了产业高质量发展。三是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建设。积极争取上级财政支持，加大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争取力度，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。“十四五”前四年，累计争取上级新增债券资金63.06亿元，支持了交通基础设施、城市道路、义务教育学校新建等项目建设。今年1-11月，争取上级新增债券资金20.27亿元，保障了重点项目顺利实施。
（三）财政改革不断深化
坚持以改革为动力，持续推进财政领域各项改革，财政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。一是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不断深化。全面实施零基预算改革，打破支出固化格局，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。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全过程，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。推进预算信息公开，提高财政透明度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二是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。完善市与乡镇（街道）财政体制，合理划分市与乡镇（街道）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，充分调动乡镇（街道）发展经济、增收节支的积极性。三是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不断完善。全面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，所有财政性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，实现了财政资金支付“直达”。四是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持续推进。加强政府采购监管，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和透明度。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，提高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比例，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。五是国有资产管理改革不断加强。加强国有资产监管，规范国有资产处置行为，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。
（四）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高
加强财政内部控制制度建设，强化财政监督管理，规范财政资金使用行为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一是加强财政资金监管。建立健全财政资金监管机制，加强对财政资金分配、使用、管理等环节的监督检查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。二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。严格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，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。加强政府隐性债务管理，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，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。三是加强财政投资项目管理。建立健全财政投资评审和决算审计制度，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管理，提高政府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效益。四是加强会计管理。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和培训，提高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。加强会计信息质量检查，规范会计行为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。
二、存在的问题
（一）财政增收压力大
受经济下行压力、疫情冲击、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，全市财政收入增长面临较大压力。部分重点企业生产经营困难，税收贡献下降幅度较大；新兴产业发展尚未形成规模，对财政收入的支撑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；收入征管难度加大，一些非税收入征收不到位。
（二）财政收支矛盾突出
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财政支出需求不断增加，特别是在民生保障、基础设施建设、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支出需求较大，而财政收入增长相对缓慢，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。一些刚性支出难以压缩，财政保障压力较大；部分项目建设资金缺口较大，影响项目推进进度。
（三）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
虽然在财政资金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但仍存在一些问题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。部分项目预算编制不够科学合理，存在预算执行进度缓慢、资金闲置等问题；一些专项资金分配使用不够规范，存在资金挪用、浪费等现象；财政资金绩效管理还需进一步加强，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不够充分。
（四）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
尽管政府债务规模总体可控，但政府债务风险仍不容忽视。部分政府债务项目收益不高，偿债压力较大；政府隐性债务化解任务艰巨，需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；政府债务管理还需进一步加强，防范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。
三、“十五五”时期主要目标
（一）财政收入目标
到“十五五”末，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68亿元，年均增长3%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38亿元，年均增长1.7%。
（二）财政保障目标
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，提高财政保障能力。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稳定在80%以上；产业发展资金投入年均增长以上；重点项目建设资金保障有力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（三）财政改革目标
持续推进财政领域各项改革，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。预算管理制度更加科学完善，预算编制更加精准高效，预算执行更加规范有序，预算绩效管理全面覆盖；财政体制更加合理，市与乡镇（街道）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更加清晰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更加完善，财政资金支付更加安全便捷；政府采购制度更加规范，政府采购市场更加公平公正；国有资产管理更加高效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能力不断增强。
（四）财政管理目标
加强财政内部控制制度建设，强化财政监督管理，提高财政管理水平。财政资金监管更加严格，政府债务风险有效防范，财政投资评审更加科学，会计管理更加规范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显著提高。
四、工作思路、工作举措和重点任务
（一）工作思路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，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，聚焦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，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。
（二）工作举措
1、强化财政收入征管  加强收入组织协调，建立健全财税部门协同征管机制，形成征管合力。加强对重点税源企业的监控和服务，及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和税收情况，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，促进企业稳定发展，提高税收贡献。加强非税收入征管，严格执行非税收入政策，做到应收尽收。挖掘收入增长潜力，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财源增长点，加大对新兴产业、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，培育壮大市场主体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，为财政收入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。
2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 牢固树立过 “紧日子” 思想，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和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严格控制预算追加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优化财政支出顺序，优先保障“三保”支出、民生支出和重点领域支出，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。加强财政资金统筹整合，打破资金分割和部门利益格局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建立健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制，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对绩效评价不合格的项目减少或暂停资金安排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3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 完善市与乡镇（街道）财政体制，进一步明确市与乡镇（街道）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，合理划分财政收入，充分调动乡镇（街道）发展经济、增收节支的积极性。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，全面实施零基预算，打破支出固化格局，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。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全过程，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。推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，完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，实现财政资金支付 “直达”。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，加强政府采购监管，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和透明度。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改革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，规范国有资产处置行为，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。
4、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，严格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，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。加强政府隐性债务管理，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，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。建立健全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，及时发现和化解债务风险。加强财政资金监管，建立健全财政资金监管机制，加强对财政资金分配、使用、管理等环节的监督检查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。加强财政内部控制制度建设，强化内部监督，防范财政管理风险。
（三）重点任务
1、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  加大对工业发展的支持力度，安排工业发展专项资金，支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、科技创新、产业升级等，推动工业倍增三年行动，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。支持农业现代化发展，安排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，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、高标准农田建设等，促进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。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，安排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，支持商贸流通、文化旅游、现代物流等服务业发展，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。
2、保障和改善民生  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，改善办学条件，提高教育质量，促进教育公平。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，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。加大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投入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，促进就业创业。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，支持污染防治、生态修复等项目建设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。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投入，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农村产业发展等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。
3、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 积极争取上级财政支持，加大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争取力度，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。加强财政投资评审管理，提高政府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效益。支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，加快推进高速公路、国省道、农村公路等项目建设，改善交通条件。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加强城市道路、供水供电、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，提升城市承载能力。支持社会事业项目建设，加快推进教育、医疗、文化等社会事业项目建设，提高社会事业发展水平。
4、加强财政管理  加强预算管理，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，严格预算执行，强化预算约束。加强国库管理，优化国库收支流程，提高国库资金运行效率。加强政府采购管理，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和公信力。加强国有资产管理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，加强国有资产清查和监管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加强财政监督管理，建立健全财政监督机制，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、财政政策执行等情况的监督检查，严肃财经纪律。
五、对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建议
（一）加强财源建设
进一步加大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，培育壮大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，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。优化产业布局，引导产业集聚发展，提高产业竞争力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、科技含量高、带动能力强的项目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财源增长点。
（二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
进一步完善市与乡镇（街道）财政体制，合理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，充分调动乡镇（街道）发展经济、增收节支的积极性。加强财政体制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配合，形成改革合力。
（三）强化财政资金绩效管理
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加强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强化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、政策调整的挂钩机制，对绩效好的项目给予优先保障和重点支持，对绩效差的项目减少或暂停资金安排。
（四）防范化解财政风险
加强政府债务管理，严格控制政府债务规模，优化债务结构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。加强政府隐性债务管理，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，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。建立健全财政风险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，及时发现和化解财政风险。
（五）加强财政干部队伍建设
加强财政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，提高财政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。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，充分调动财政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强化廉洁自律意识，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财政干部队伍。
